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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　加快发展养老服务”联动监督专辑 (四十七)

鹤壁: 以人大联动监督之力

守护最美 “夕阳红”

今年以来,市人大常委会按照全省 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,

加快发展养老服务”联动监督统一安排,科学统筹,精心组织,

创新举措,市县联动,打好监督组合拳,对全市养老服务发展工

作进行系统 “会诊”,综合施策,督促责任落实,督促问题解决,

以人大联动监督助推养老事业发展.河南省电视台、河南法制

报、省人大融媒体中心等省级新闻媒体先后５次报道我市养老服

务联动监督工作创新做法和工作成效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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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要做法

(一)提升站位,高位推动.将养老服务联动监督作为贯彻

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重要指示批示的重大举措、贯彻

落实省市委关于养老服务重大决策的具体体现、把人大制度优势

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鹤壁实践有效载体、

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回应民生关切的一项重要监督任务,列入年度

监督计划,重点实施.２月下旬,研究制定了联动监督方案,并

及时向市委汇报,市委高度重视,赵宏宇书记专门批示,要求

“认真落实省人大常委会有关要求,提升我市养老服务水平”.在

市委统一领导下,市人大常委会成立由史全新主任任组长的联动

监督领导小组及３个联动专题调研和执法检查组,先后召开党组

会议、主任会议、常委会会议、工作动员会、情况汇报会、专题

询问会、满意度测评会等１２次,研究推进联动监督工作,并决

定开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立法.

(二)汇聚合力,开门监督.组织开展了专题培训,邀请有

关专家详细解读 «河南省养老服务条例»及相关养老政策法规.

在鹤壁日报、鹤壁人大网站和公众号发布联动监督公告;组织线

上线下问卷调查,梳理养老服务方面社会普遍关注的２０个热点

难点问题,形成调查问卷,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;与市

民政局、团市委等部门联合开展宣传活动,引导全社会共同关

心、关注、支持、参与养老服务发展及监督.注重发挥人大代表

主体监督作用,列为 “为人民履职为鹤城添彩人大代表在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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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”主题活动、 “人大代表为民服务日”活动、人大机关志愿服

务活动重要内容,与代表建议办理、民生实事督办结合起来,对

代表关于促进医养结合快速发展的建议、老年助餐服务等年度民

生实事项目进行重点督办,邀请提建议的代表参加专题询问会,

邀请五级人大代表深度参与专题调研和执法检查.赴重庆、成

都、攀枝花等地学习考察养老服务发展和监督先进经验,对标先

进找差距,做到有的放矢.

(三)问题导向,真督实查.坚持问题导向,综合运用专题

调研、执法检查、听取专项工作报告、专题询问、满意度测评等

多种监督手段,聚焦国家和省市相关政策措施和法律规定的落地

落实情况,从我市养老服务发展所需、改革所急、群众所忧、机

构所盼的问题入手,研究梳理了７个方面５４个调研重点、９个方

面６６个执法检查重点,形成联动监督项目清单.深入基层一线,

深入群众,实地查看、座谈交流、查阅资料,并对部分街道、社

区养老中心和养老机构进行了电话询问和暗访,全面详实、客观

真实了解了我市养老服务发展情况.重点查找了养老政策法规宣

传不够有力、设施布局不够均衡、运行机制不够顺畅、医养结合

不够紧密等７个方面,２６个问题.

(四)严肃交办、务求实效.认真组织专题询问,就如何加

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、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、推动优质医疗卫

生服务向社区家庭延伸、强化养老服务设施规划等群众关心关注

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询问,６个市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接受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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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.结合常委会会议审议及专题询问情况,下发审议意见,明确

办理要求和时限,交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研究办理.进行整改情

况满意度测评,１０月２４日,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

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发展养老服务联动监督相关报告审议意

见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,并对市民政、发改、工信、财政、人

社、自然资源规划、住建、城管、商务、卫健、市场监管、医保

等１２个部门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.率先开展居家社区

养老服务立法,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, «鹤壁市居

家社区养老促进条例»以 “小切口”形式,采用简易体例,重点

围绕我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工作的实际需要,体现鹤壁特色,解

决实际问题,共２７条,从法律层面系统性地规范居家社区养老

服务,将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主体责任、管理体制、设施规划建

设、供给与保障、医养结合、养老产业发展等予以具体明确.条

例于６月通过市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、１０月第二次审议,１１

月份将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.

二、主要成效

(一)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责任感不断增强.建立健全各

级党政 “一把手”负总责的养老服务工作体系,形成市、县区、

街道、社区 “四级书记抓养老”的工作格局.在全市形成政府主

导、民政主管、相关部门配合、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.全市各级

各相关部门主动认领、主动承责,研究落实措施,全力以赴破解

难题,工作合力持续增强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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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政策体系日趋完备.出台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重点

任务及职责分工,细化部门职责任务,加快建设权责清晰、保障

适度、可持续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;发布了包含物质帮助、照护

服务、关爱服务等３大类２２个项目的基本养老服务清单;制定

养老服务设施奖补办法,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运营补贴实

行调整;细化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星级评定标准,明确环境设

施、运行管理、服务提供、社会效益等４个方面、２１５条评定标

准;研究起草 «鹤壁市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若干措施»,

从健全助老服务体系、提升产品供给质量、大力培育潜力产业、

强化要素保障等４个方面制定１９条举措.

(三)服务供给能力明显提升.完成乡镇敬老院转型区域养

老服务中心４家,增强乡镇敬老院指导和服务功能,向社会老人

开放,为周边老年人提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,有效增强农村敬老

院的服务辐射能力,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.另有５家乡镇敬老

院转型工作正在加快推进,２０２５年７月完成.联动监督以来,

新增运营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７个、运营率由原来的７６％提升

至９６％,新增社区日间照料中心４１个、运营率由原来的６６％提

升至８４％.加快推进老年助餐服务,积极争取上级资金５１５万

元,大力推行 “中央厨房＋社区就餐＋送餐入户”的服务模式,

搭建 “线上＋线下”支付平台.联动监督以来,已运营１８０家助

餐机构,完成省定任务的１１２５％.

(四)医养结合服务质量明显提升.以医疗为保障,以康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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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支撑,边医边养,多渠道支持医养结合机构建设,新建成１家

双证齐全的医养结合机构,累计建成双证齐全医养结合机构７

家,正在建设６家 (明年投用),谋划建设４家,将有效改善我

市医养结合机构不足问题.积极推进家庭病床建设工作.９月份

完成家庭病床服务医保报销端口开通,全市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

机构２９家,建立家庭病床由联动监督时的２张提升到目前的３９

张,尚有约２０名患者正在对接建床事宜.

(五)养老产业发展成效初显.积极推动产业融合发展,加

快促进养老与文化、旅游融合发展,今年又成功申报３个省级乡

村康养旅游示范村,全市达到１６个.积极打造营养健康系列产

品,养老产业研发投入增长率均超过了５％.初步形成了以时珍

制药、融智联科技、康灸来医疗等企业为代表的养老产品生产企

业,其中融智联科技智能穿戴产品生产线投产后,年销售额可达

到２０００万元.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实际,组织县区和部门

围绕康养、文旅、制造等领域谋划储备养老产业项目,目前共储

备项目２３个、总投资３３４８亿元.

三、下步打算

(一)做好跟踪监督.养老服务工作是国事、也是家事,是

政治、更是民生.市人大常委会将对这次联动监督中发现的个别

部门思想认识仍不到位、齐抓共管合力需进一步加强、农村养老

服务设施薄弱等问题进行跟踪监督,直至问题彻底整改解决.

(二)做好持续监督.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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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全会精神,围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、加快养老服务发展相关

改革事项,结合我市实际,选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、医养结合发

展、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、孤寡及残障失能等特殊困难老

年人服务等重点事项,进行持续监督.

(三)抓好法规贯彻实施.进一步修改完善 «鹤壁市居家社

区养老促进条例»,打造精品,确保１１月份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

准.及早动手,做好条例的发布宣传工作及贯彻实施,充分发挥

法规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,守护最美 “夕阳红”.

(鹤壁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供稿)

—７—



　报: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

省人大常委会主任、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办公厅主任

　发: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、办公厅一级巡视员、办公厅

副主任、办公厅研究室主任

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、办

事机构、机关各处室

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、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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